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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６８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召开，全体董事

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

增资的提案。

为出资认购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

（即“美中互利”）股份，经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 （临时会

议）决议（以下简称“原决议”）通过，同意公司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美元对

全资子公司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实业”）进行

增资。 现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

准批复，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原决议金额范围内对复星实业进行增

资，本次增资金额为

５

，

１００

万美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 复星实业的注册资本将由

２

，

４９０

万美元增至

７

，

５９０

万美元， 其中公司出资

７

，

５９０

万美元， 仍占复星实业

１００％

股

权。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周林林先生、金重仁先生对上海复星

化工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的提案。

同意公司与周林林先生、金重仁先生对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化

工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化工”）进行同比例增资，复星

化工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７

，

５００

万元增至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 复星化工

本次新增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４

，

８００

万

元认缴新增的

４

，

８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周林林先生出资人民币

１６０

万元

认缴新增的

１６０

万元注册资本； 金重仁先生出资人民币

４０

万元认缴

新增的

４０

万元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周林林先生和金重仁先生对复星化工的

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分别为

９６％

、

３．２％

和

０．８％

。

由于周林林先生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复星国际有限公司的副总裁职务，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规定，本提案构成公司与

关联方共同投资之关联交易。 因现任董事均非本提案之关联董事，

故董事会对该提案进行表决时，不存在需要回避表决的董事。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６９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周林林先生、金重仁先生对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化工医

药投资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内容：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自然

人周林林先生、金重仁先生拟对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化工医药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化工”）进行同比例增资，复星化工的注册

资本将由人民币

７

，

５００

万元增至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 复星化工本次新增的

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４

，

８００

万元认缴新增

的

４

，

８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周林林先生出资人民币

１６０

万元认缴新增的

１６０

万元注册资本； 金重仁先生出资人民币

４０

万元认缴新增的

４０

万

元注册资本。 （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或“本次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周林林先生和金重仁先生对复星化工的

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分别为

９６％

、

３．２％

和

０．８％

。

２

、关联交易事宜：

由于周林林先生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复星国际”）的副总裁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提案

构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之关联交易。因现任董事均非本提案之

关联董事，故董事会对该提案进行表决时，不存在需要回避表决的

董事；董事会八名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韩炯先生、张维炯先生对本次关联

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３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

１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复星化工的持股比例将保持不变，

仍为

９６％

。

（

２

）本次增资完成后，将进一步充实复星化工的营运资本，强化

其投资实力。

４

、本次增资还需经复星化工股东会审议通过。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与周林林先生、金重仁先生对控股子公司复星化工进行同比例

增资，复星化工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７

，

５００

万元增至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

复星化工本次新增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中： 公司出资人民

币

４

，

８００

万元认缴新增的

４

，

８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周林林先生出资人民

币

１６０

万元认缴新增的

１６０

万元注册资本；金重仁先生出资人民币

４０

万元认缴新增的

４０

万元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周林林先生和金重仁先生对复星化工的

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分别为

９６％

、

３．２％

和

０．８％

。

由于周林林先生任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复星

国际的副总裁职务，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提案构成公

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之关联交易。因现任董事均非本提案之关联董

事，故董事会对该提案进行表决时，不存在需要回避表决的董事；董

事会八名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同意。公司独立董事管

一民先生、韩炯先生、张维炯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增资还需经复星化工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

１

、自然人周林林先生（关联方）：

周林林先生，

１９６１

年出生，现任复星国际副总裁、复星集团副总

裁、复星化工总裁等职务，并持有复星化工

３．２％

的股权。

由于周林林先生任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复星

国际的副总裁职务，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周林林先生构

成公司的关联方。

２

、自然人金重仁先生：

金重仁先生，

１９５４

年出生，现任复星化工常务副总裁职务，并持

有复星化工

０．８％

的股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复星化工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３６０

号；法

定代表人：汪群斌；主营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咨询（除经纪），投

资管理，企业管理。 截至目前，复星化工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

，

５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７

，

２００

万元，占

９６％

的股权；自然人周林

林先生出资人民币

２４０

万元，占

３．２％

的股权；自然人金重仁先生出

资人民币

６０

万元，占

０．８％

的股权。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分所审计，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复星化工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４７

，

９５３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人民币

３２

，

９６８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复星化工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２５

万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８

，

４９３

万元。

根据复星化工管理层报表，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复星化工的总

资产为人民币

１０２

，

２２１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６３

，

８８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至

９

月复星化工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１３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８

，

０１０

万元（以上未经审计）。

本次增资后， 复星化工注册资本将增至人民币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其

中：公司出资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占

９６％

的股权；周林林先生出资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占

３．２％

的股权；金重仁先生出资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占

０．８％

的股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 复星化工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７

，

５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

新增加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由复星化工各股东按目前的持

股比例分别以货币方式一次性认缴。

２

、本次增资完成后，复星化工各股东的出资数额、方式和股权

比例情况如下：

公司货币出资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占复星化工注册资本的

９６％

；周林林先生，货币出资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复星化工注册资本

的

３．２％

；金重仁先生货币出资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复星化工注册资

本的

０．８％

。

３

、复星化工将依据本次增资修改其公司章程，并向登记机关申

请变更登记。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复星化工的持股比例将保持不变，

仍为

９６％

。

２

、本次增资完成后，将进一步充实复星化工的营运资本，强化

其投资实力。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韩炯先生、张维炯先生就本次关联

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

上证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本次关

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０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３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贷款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委托贷款概述

（

１

）本公司曾委托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贷款壹亿元给江阴

市辰华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辰华），用于流动资金周转。 委托贷款期

限为一年，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刊登在

巨潮信息网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委托

贷款公告》）。 目前该笔委托贷款即将到期，经双方协商，公司将继续委托渣打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贷款壹亿元给江阴市辰华物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阴辰华），用于流动资金周转。 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委托贷款利率根据国家最新年基准利率上浮

２０％

，并随

国家利率变动而变动。 本次贷款经双方协商可提前归还。 本次贷款由江苏华

西集团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会认为收回该笔贷款风险较小

并可以控制。

（

２

）公司第六届第三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此项决议；本次委托

贷款协议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开始实施。

（

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借款人情况介绍：

１

、名称：江阴市辰华物资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江阴市临港新城石庄盘龙山庄

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４

、法定代表人：吴秋明

５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６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纺织原料（不含籽

棉）、纺织品的销售。

７

、该公司控股股东为自然人吴秋明，持股

６０％

；

８

、该公司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

２８９２２．７６

万元，净资产

１１５９５．５３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营业收入

２４８４８０．７８

万元，净利润

６４５．６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

３７６２２．６５

万元，净资产

１２２４３．３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

２３１７７２．１７

万元，净利润

５５１．０１

万元。

９

、 吴秋明及江阴市辰华物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１０

、担保人江苏华西集团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法尔胜泓

昇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本公司委托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贷款壹亿元给江阴辰华，

用于流动资金周转。 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委托贷款利率根据国家最新年基准贷款利率

５．５６％

上浮

２０％

，为

６．６７２％

，

并可随国家利率变动而变动，贷款利息按季度支付。

四、董事会意见：

１

、委托贷款的目的：

委托贷款的目的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本公司获得部分利息收入。

２

、存在的风险：

借款人信誉良好，不会影响委托贷款的按时偿还，并且有江苏华西集团

公司担保，所以我们认为收回该笔贷款风险较小并可以控制。

３

、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通过委托银行

贷款给江阴市辰华物资有限公司，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获得部分利息收

入，目前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

２．５％

，一年期贷款利率为

５．５６％

，本次委托贷

款利率为

６．６７２％

，相对于一年期银行存款利息，本次委托贷款可增加利息收

入约

４１７．２

万元，相对于一年期银行贷款利息，本次委托贷款可增加利息收入

约

１１１．２

万元。

五、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本公司资金充裕，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

金通过委托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贷款给江阴市辰华物资有限

公司，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获得部分利息收入；借款人信誉良好，不会影

响委托贷款的按时偿还，而且本次贷款由江苏华西集团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

任担保，所以我们认为收回该笔贷款风险较小并可以控制；该委托贷款事项

符合相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该委

托贷款方案。

六、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委托贷款的金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１００９６５．７７

万元的

９．９％

；

七、公司委托贷款无逾期情况。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六届第三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２

、《委托贷款变动确认书》；

３

、《委托贷款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０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４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三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第三十二次董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书面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会议以签字

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委托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向江阴市辰

华物资有限公司提供贷款人民币壹亿元的议案；

本公司曾委托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贷款壹亿元给江阴市

辰华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辰华），用于流动资金周转。 委托贷款期限

为一年，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刊登在巨

潮信息网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贷

款公告》）。 目前该笔委托贷款即将到期，经双方协商，公司将继续委托渣打银

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贷款壹亿元给江阴市辰华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阴辰华），用于流动资金周转。 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委托贷款利率根据国家最新年基准利率上浮

２０％

，并随国

家利率变动而变动。 本次贷款经双方协商后可提前归还。 本次贷款由江苏华

西集团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会认为收回该笔贷款风险较小

并可以控制。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以上决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５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８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书面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前以专人送达、传真、邮寄等方式送达全

体董事。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冯境铭先

生、李伟彬先生、何曙华先生、朱旭先生、羊林章先生及独立董事崔毅女士、

葛芸女士、王碧文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冯境铭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有表决权董事审议并表决，

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飞鸿国际发展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飞鸿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

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５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９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飞鸿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与方

丽容、麦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由本公司以人民币

３７２０

万

元、

２４８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方丽容、麦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麦仕集团”）分

别持有的飞鸿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飞鸿国际”）

６０％

及

４０％

的股权，交

易总价格为人民币

６２００

万元。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飞鸿国际发

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上述股权收购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属于董事会权限，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并已获得商务部《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商境外投资

证第

４４００２０１０００２３０

号）核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方为方丽容及麦仕集团。 方丽容 （

ＦＯＮＧ ＬＡＩ

ＹＵＮＧ

），女，中国籍香港居民，香港身份证号为

Ｇ４６１５２８

（

９

）；麦仕集团有限公

司（

ＭＡＩ

’

Ｓ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香港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港币

１０

，

０００

元，注册地址为香港九龙油麻地上海街

４３３

号兴华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０１

室，商业登记证号码为

３６１５２４９９－０００１１－０７－４

，主营业务为投资及

一般贸易，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

ＨＵＮＧ ＨＩＮ ＣＨＵＮ

（香港身份证号码

为：

Ｈ０１７０７０

（

６

））、持有麦仕集团有限公司

９９％

的股权。

上述股权转让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均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简介

本次交易标的为方丽容、 麦仕集团分别持有的飞鸿国际

６０％

、

４０％

的股

权。 飞鸿国际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注册地址为香港九龙旺角登打士街

５６

号柏裕商业中心

１８

楼

１８０６

室，注册资本

９７０

万元港币，主营业务为一般贸易。

飞鸿国际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方丽容。 该公司自成立以来尚未开展

实际业务，其

２００９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０

、净利润为

０

；

２０１０

年

１－８

月其营业收入为

０

，净利润为

－３．３６

万元港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其主要资产为持有佛山市

顺德区精艺万希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艺万希”）

２５％

的股权。

２

、资本评估情况

根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评价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飞鸿国际发展有限公

司全部股权所涉及的飞鸿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

告》（联信证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Ａ０４２１

号），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为主要评估方

法，评估对象为飞鸿国际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论为：飞鸿国际净资

产账面价值为

９６６．６４

万港元，折合

８４６．１０

万元人民币，评估值为

５

，

６７６．２４

万元

人民币，评估增值

４

，

８３０．１４

万元人民币，增幅为

５７０．８７％

。 飞鸿国际账面价

值总计

９７５．４８

万港元的资产中，有占

９９．１８％

的、账面价值为

９６７．５０

万港元的

长期股权投资为其持有的精艺万希

２５％

的股权，其账面价值是根据其受让该

部分股权时的价格以成本法入账的，在评估基准日精艺万希全部所有者权

益的账面值为

１３

，

８５９．８８

万元人民币，飞鸿持有其

２５％

股权对应的所有者权

益账面值为

３

，

４６４．９７

万元人民币，以此为基础，飞鸿国际股权评估增值增幅

约为

６３．８２％

。

飞鸿国际的资产评估及其主要资产经营情况如下：

①

飞鸿国际的评估情况

项 目

账面价值

（

港元

）

账面价值

（

人民币

）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 Ｄ Ｅ＝Ｄ ／ Ｂ×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７．９８ ６．９８ ６．９８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

２ ９６７．５０ ８４６．８５ ５，６７６．９９ ４，８３０．１４ ５７０．３７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３ ９６７．５０ ８４６．８５ ５，６７６．９９ ４，８３０．１４ ５７０．３７

资产总计

４ ９７５．４８ ８５３．８４ ５，６８３．９７ ４，８３０．１３ ５６５．６９

流动负债

５ ８．８４ ７．７４ ７．７４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７ ８．８４ ７．７４ ７．７４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８ ９６６．６４ ８４６．１０ ５，６７６．２４ ４，８３０．１４ ５７０．８７

②

精艺万希的资产及经营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

万元

） ４２，３３２．２９ ４３，２４０．１６ ２５，０５６．３６ ５１，４０３．３０

负债总额

（

万元

） ２８，４７２．４１ ２２，８９８．００ ９，２８９．３９ ３７，９０４．４１

净资产

（

万元

） １３，８５９．８８ ２０，３４２．１６ １５，７６６．９７ １３，４９８．８９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８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８１，９３６．７７ １１９，２４３．９６ １５０，２６９．５０ １９０，０４４．０８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２，７５２．６７ ５，３５４．４５ ２，６２０．４３ ４，４６９．５０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５１７．７３ ４，５７５．１９ ２，２６８．０８ ４，１３４．２８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主要条款

（

１

）交易金额：本公司以货币方式购买方丽容及麦仕集团分别持有的飞

鸿国际

６０％

及

４０％

的股权，转让价款分别为人民币

３７２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４８０

万

元。

（

２

）支付方式：股权转让款自办妥相关股权转让手续之日起十日内一次

性支付。

（

３

）协议生效条件：自股权转让协议签字盖章后生效。

２

、交易定价依据

经本公司与飞鸿国际股东方丽容、麦仕集团协商，交易各方同意本次交

易价格以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

有限公司拟收购飞鸿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所涉及的飞鸿国际发展有

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联信证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Ａ０４２１

号）评

估结果人民币

５

，

６７６．２４

万元为基础上浮

９．２２％

，即以人民币

６２００

万元为本公

司收购飞鸿国际全部股权的交易价格。

３

、收购资产的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所需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五、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飞鸿国际主要资产为持有精艺万希注册资本

２５％

的股权，该公司主营业

务为制冷用精密铜管的生产销售。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精艺万希实现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４

，

１３４．２８

万元、

２

，

２６８．０８

万元、

４

，

５７５．１９

万元，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３０．６３％

、

１４．３９％

和

２２．４９％

，目前精艺万希的经营状况良好。 由于本次收购价格水平

明显低于公司现有股票价格的市盈率水平，以其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净利润

为基础测算，本次交易收购价格对应市盈率分别为

１０．９３

倍、

４．９７

倍，完成此

次收购飞鸿国际全部股权后，可直接提高公司现有每股收益，对全体股东有

利。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飞鸿国际将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同时，精艺

万希将成为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全部股权的子公司。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本公司与方丽容、麦仕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３

、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拟收购飞鸿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所涉及的飞鸿国际发展有限

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联信证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Ａ０４２１

号）评估

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１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４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提交审议的 《关于修订

＜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含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４．

本次提交审议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与关联企

业北京爱迪发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房屋租赁关联交易的议案》， 股东张文东、

肖敏和王九魁为关联股东，因此需要回避表决，由其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或者代理人进行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星期一）

２．

召开地点：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产业开发区工业东路

２

号东莞市漫步

者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大厦

５

层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文东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市漫步者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６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数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６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４．８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序号 原章程 修订后的章程

１

二

Ｏ

一

Ｏ

年三月 二

Ｏ

一

Ｏ

年十月

２

第五条 公司住所

：

深圳市宝安区公

明街道长圳社区长兴工业城第

１５

、

１６

、

２２

、

２３

栋

；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１３２

第五条 公司住所

：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

道别墅路公明商会大厦

３０１

；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１０６

３

第一百二十二条 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

组成

，

设董事长

１

人

，

可以设

１

名副董

事长

，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

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

第一百二十二条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

，

设董事长

１

人

，

可以设

１

名副董事长

，

董事长

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

选举产生

。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６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修订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见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与关联企业北

京爱迪发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房屋租赁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爱迪发科技有限公司所签订的《房

屋租赁合同》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到期，因公司经营发展及管理需要，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决定按照市场价格与北京爱迪发科技

有限公司续签《房屋租赁合同》，每年办公房屋租赁费用人民币

１４４．５０

万元保

持不变，期限三年，并授权公司副总经理肖敏办理协议签署等相关事宜。

北京爱迪发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

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销售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

电子元器件、机械电子设备、文件办公设备、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承接计算

机网络工程。

股东张文东、肖敏和王九魁为关联股东，需要回避表决，由其他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者代理人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

，

３００

，

６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以上议案均已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关联交易议案

已于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出具了关

联交易的相关意见，意见全文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五、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Ｏ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４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６０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

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

元人民币，发

行价格为每股

４２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１４１

，

７５０．００

万元，减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

８

，

４０８．７３

万元后，本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３３

，

３４１．２７

万元，超出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

９３５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正信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

２０１０

） 综字第

０１００４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六个月，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止， 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司已将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

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本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

金需求的前提下， 公司拟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六个月。 公

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本次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

高风险投资。 该款项到期后，将足额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全体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继续以闲置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补充

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 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

我们认为该行为是符合公司发展需要的，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财务费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

意公司继续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监事会经核查后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继续以闲置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暂

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补充流动资金时

间不超过

６

个月，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符合公司发

展需要，我们同意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保荐人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杨卫东、余华为经核查后发

表独立意见：“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补充

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 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

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我们同意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公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２０１０－０２５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了董事会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继增先生召

集和主持。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以书面形式送达各位董

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

８

名，公司监事和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对以下议案进行了

讨论并以书面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

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六个月。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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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其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了监事会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苗春

女士召集和主持。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以书面形式送达

各位监事。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其中现场出席会议

的监事

３

名，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讨论并以书面方式通过《关于继续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我

们同意公司继续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审议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